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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４

、

计票规则

。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４

中的一项或多

项投票表决

，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以股东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４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然后对

议案

１

至议案

４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５

、

股票举例

１

）

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

“

胜利精密

”

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的

，

其申

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

，

对议案二投反对票

，

对议案三投弃权票

，

则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２．００ ２

股

３６２４２６

买入

３．００ ３

股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

名

”、“

证券账户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

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

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陆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五

、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

激励计划的

，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

因此

，

根据上述规定以及其

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

公司独立董事芮延年先生已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刊登的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

如公司股东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

，

请填

写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

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

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

，

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

。

２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３

、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

：

程晔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２－６９２０７２００

传 真

：

０５１２－６９２０７１１２

特此通知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

）

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

况如下

：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的议案

１．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权益数量

、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

、

来源和

数量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董事各自被授予的权益数额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激励对象被授予的权益数额或权益数额的确定方法

１．４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５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

、

行权的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７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

、

标的股票数量

、

授予价格及行权价

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３

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委托行为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附件二

：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人

（

或单位

）

持有胜利精密

（

００２４２６

）

股票

，

现

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单位名称

（

或姓名

）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证券时报

》

与

《

中国证券报

》

刊登了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

要

》

等相关文件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反馈意见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方案的实施

，

以及部分

拟激励对象离职的因素

，

公司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披露的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

行了修订

、

补充和完善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本次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特别提示第

２

条内容修改为

：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８６

万份

，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１８６

万股

，

占当

前公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４１

万股的

２．９６％

；

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０８６

万份

，

预留股票

期权数量为

１００

万份

，

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额的

８．４３％

。

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

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作为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预先

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票的权利

。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须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

，

确定激励对象名单

、

授予数量

、

授予价格等相

关事宜

，

经公司监事会核实

，

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后

，

公司在指定网站对包括激励份额

、

激励对象

职务

、

行权价格等详细内容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后

，

按本激励计划的约定进行授予

。

原内容为

：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２０１

万份

，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２０１

万股

，

占当

前公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４１

万股的

３．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０１

万份

，

预留股票

期权数量为

１００

万份

，

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额的

８．３３％

。

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

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作为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预先

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票的权利

。

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须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

，

确定激励对象名单

、

授予数量

、

授予价格等相

关事宜

，

经公司监事会核实

，

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后

，

公司在指定网站对包括激励份额

、

激励对象

职务

、

行权价格等详细内容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后

，

按本激励计划的约定进行授予

。

２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特别提示第

３

条内容修改为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９４

元

，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

可以

７．９４

元的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

。

行权价格依据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确定

：（

１

）

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价

７．０９

元

（

除权后

）；（

２

）

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

７．９４

元

（

除权后

）。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确定

，

该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

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

授予该部分股票期权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

价

；（

２

）

授予该部分股票期权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

。

原内容为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０４

元

，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

可以

８．０４

元的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

。

行权价格依据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确定

：（

１

）

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价

７．１９

元

；（

２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

８．０４

元

。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确定

，

该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

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

授予该部分股票期权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

价

；（

２

）

授予该部分股票期权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

。

３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特别提示第

６

条主要行权条件修改为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需要达到下列业绩考核指标后方可实施

：

行权期 业绩考核指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６．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９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１０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１２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１４０％

原内容为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需要达到下列业绩考核指标后方可实施

：

行权期 业绩考核指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６．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３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６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９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１２０％

４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三章激励对象确定的依据与范围中第二条激

励对象的范围修改为

：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含下属控股子公

司的主要技术

、

管理人员

），

共计

９０

人

。

原内容为

：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含下属控股子公

司的主要技术

、

管理人员

），

共计

９３

人

。

５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四章第一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修改为

：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１８６

万份人民币普通股票期权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

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数量为

１

，

０８６

万份

，

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００

万份

，

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额

的

８．４３％

。

原内容为

：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１

，

２０１

万份人民币普通股票期权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

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数量为

１

，

１０１

万份

，

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００

万份

，

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额

的

８．３３％

。

６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四章第二条标的股票的数量修改为

：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１８６

万份

，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１８６

万股

，

占当前公

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４１

万股的

２．９６％

，

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０８６

万股

，

预留股票期权涉及标的股票

１００

万股

。

原内容为

：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２０１

万份

，

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２０１

万股

，

占当前公

司股本总额

４０

，

０４１

万股的

３．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涉及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１０１

万股

，

预留股票期权涉及标的股票

１００

万股

。

７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五章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修改

为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之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

序号

激励对象姓

名

职务

拟分配的数量

（

股

）

占本次授予总量

的比例

占股本总额的比

例

１

曹海峰 董事

、

总经理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２％ ０．３１％

２

皋雪松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７％ ０．１８％

３

章海龙 副总经理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９５％ ０．０９％

４

包燕青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９５％ ０．０９％

５

许永红 财务负责人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０．０３％

６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８８

人

）

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６７．９６％ ２．０１％

７

预留激励对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３％ ０．２５％

合计

１１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６％

原内容为

：

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之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

序号

激励对象姓

名

职务

拟分配的数量

（

股

）

占本次授予总量

的比例

占股本总额的比

例

１

曹海峰 董事

、

总经理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４９％ ０．３１％

２

皋雪松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０．１８％

３

章海龙 副总经理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０．０９％

４

包燕青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３５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０．０９％

５

许永红 财务负责人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３％

６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８８

人

）

８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６８．３６％ ２．０５％

７

预留激励对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０．２５％

合计

１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８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七章第一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

确定方法修改为

：

本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９４

元

，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

期权可以

７．９４

元的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

。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价

７．０９

元

（

除权后

）；

２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

７．９４

元

（

除权后

）。

原内容为

：

本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０４

元

，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

期权可以

８．０４

元的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

。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１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收盘价

７．１９

元

；

２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的算术平均收盘价

８．０４

元

。

９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八章第二条

“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

中

（

三

）

业

绩条件修改为

：

本计划授予期权的主要行权条件

：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

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

以达

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必要条件

。

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主要包

括

：

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

。

其中

，

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

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

净资产

”

为在融资当年及后

２

年扣除该次再融资募集

资金净额后的净资产值

；

因再融资募投项目所产生的净损益将从融资当年及后

２

年中扣除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还需要在下列业绩考核指标达到后方可行权

：

行权期 业绩考核指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６．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９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１０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１２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１４０％

上述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

，

主要考虑了公司的历史业绩

、

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

、

公司业务所

处行业的未来发展等几个因素

，

并结合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定位

，

从制定本计划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快速

、

持续发展角度

，

合理设置了公司的业绩考核指标

。

除此之外

，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如任一行权期所对应的业绩考

核指标未达到的

，

则该行权期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由公司注销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

上述行权期内全部行权的

，

则未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

原内容为

：

本计划授予期权的主要行权条件

：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

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

以达

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必要条件

。

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主要包

括

：

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

。

其中

，

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的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

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

净资产

”

为在融资当年及后

２

年扣除该次再融资募集

资金净额后的净资产值

；

因再融资募投项目所产生的净损益将从融资当年及后

２

年中扣除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还需要在下列业绩考核指标达到后方可行权

：

行权期 业绩考核指标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６．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３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６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５％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

率为

９０％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

权期

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

权期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

，

且以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

为

１２０％

上述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

，

主要考虑了公司的历史业绩

、

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

、

公司业务所

处行业的未来发展等几个因素

，

并结合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定位

，

从制定本计划有利于上市公

司的快速

、

持续发展角度

，

合理设置了公司的业绩考核指标

。

除此之外

，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

负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如任一行权期所对应的业绩考

核指标未达到的

，

则该行权期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由公司注销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

上述行权期内全部行权的

，

则未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

１０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十章第二条股票期权总成本的测算修改为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

，

公

司选择布莱克

—

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对公司首次授予的

１

，

０８６

万份

（

不含预留部分

）

股票期

权的理论价值进行预测算

，

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

行权价格

：

本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７．９４

元

（

除权后

）

授权日标的股票价格

：

７．０９

元

（

注

：

暂取本草案公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参数计算

（

除权

后

），

而期权的公允价值最终以授权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参数计算

）

有效期

：

由于激励对象必须在授权日后五年内行权完毕

，

故每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有效期

分别为

２

年

、

３

年

、

４

年

、

５

年

。

无风险收益率

：

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来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

采用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

２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４．４％

代替在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

收益率

，

以

３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５％

代替在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以

３

年期和

５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

５．２５％

代替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

益率

，

以

５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５．５％

代替在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标的股票收益的波动率

：

４１．７２％

（

注

：

暂取胜利精密上市日至本草案公告前一交易日期间公

司股票收益的波动率为参数计算

）

假定所有激励对象全部行权

，

根据上述参数

，

计算得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

１

，

０８６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如下

：

项目

第一个行权

期

第二各行权

期

第三个行权

期

第四个行权期 合计

每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

元

／

份

）

１．５７６９ ２．０９４６ ２．５２８４ ２．９１８１

期权份数

（

万份

）

２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５ １

，

１０１．００

期权总成本

（

万元

）

４３４．０３ ５７６．５４ ６９５．９６ ８０３．２２ ２

，

５０９．７５

预留股票期权将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

原内容为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

，

公

司选择布莱克

—

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对公司首次授予的

１

，

１０１

万份

（

不含预留部分

）

股票期

权的理论价值进行预测算

，

相关参数取值如下

：

行权价格

：

本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８．０４

元

授权日标的股票价格

：

７．１９

元

（

注

：

暂取本草案公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参数计算

，

而期权

的公允价值最终以授权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参数计算

）

有效期

：

由于激励对象必须在授权日后五年内行权完毕

，

故每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有效期

分别为

２

年

、

３

年

、

４

年

、

５

年

。

无风险收益率

：

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来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

采用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

２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４．４％

代替在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

收益率

，

以

３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５％

代替在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以

３

年期和

５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

５．２５％

代替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

益率

，

以

５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５．５％

代替在第四个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标的股票收益的波动率

：

４１．７２％

（

注

：

暂取胜利精密上市日至本草案公告前一交易日期间公

司股票收益的波动率为参数计算

）

假定所有激励对象全部行权

，

根据上述参数

，

计算得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

１

，

１０１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如下

：

项目

第一个行权

期

第二各行权

期

第三个行权

期

第四个行权期 合计

每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

元

／

份

）

２．５１７５ ３．０５６７ ３．５０２６ ３．９０１５

期权份数

（

万份

）

２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５ １

，

１０１．００

期权总成本

（

万元

）

６９２．９４ ８４１．３５ ９６４．０９ １０７３．８９ ３

，

５７２．２７

预留股票期权将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

１１

、

将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正文第十章第三条股票期权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修改为

：

根据上述测算

，

首次授予的

１

，

０８６

万份股票期权总成本为

２

，

５０９．７５

万元

，

若与授予的股票

期权相关的行权条件均能够满足

，

则上述成本将在授予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内进行摊销

。

期权费

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

１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有关规定

，

按可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数量和授

权日的公允价值

，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

，

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

允价值计量并计提相关成本费用

。

因此

，

实施激励计划将会影响公司未来五年净利润

、

净资产收

益率等指标

。

假设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为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

则公司将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开始分摊股

票期权的成本

，

其中

：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１

年内分摊

；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２

年内分摊

；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３

年内分摊

；

第

四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４

年内分摊

。

具体分摊如下表所示

（

不含预留部分

）：

年份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分摊的股票期权费用

（

万元

）

５７７．５５ ９３８．０８ ５７６．９３ ３１６．８０ １００．４０ ２５０９．７５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

元

／

股

）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２５

由于公司可能存在业绩考核不能达标

、

激励对象因故取消期权等情况

，

将造成部分期权的

注销

，

因此上述期权费用为最高值

。

按目前总股本测算

，

受期权行权数量的估计与期权授权日公允价值的预测性影响

，

公司预

计的期权成本总额会与实际授予日确定的期权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

。

预留股票期权参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

２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费用应在期权等待期

内

，

以对期权行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

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

费用

，

且该成本费用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

因此

，

期权费用的确认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

定的影响

，

但由于期权费用是公司不付现费用

，

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

。

当激励对象行权

时

，

将相应增加公司的总股本

、

净资产

。

３

、

若激励对象行权

，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

并获得融资现金流入

。

按照激励对象全部行权测算

（

不包含预留部分

），

公司获得资金的最大金额为

８

，

６２２．８４

万元

。

本计划下的期权授予成本将在董事会确定授权日后根据布莱克

—

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进行估计

，

此处的成本估算仅为模拟估算

，

该成本不能直接作为成本进行处理

，

尚需经审计师认

可

。

此处期权费用的测算是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为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假设前提下做出

，

受实际

授权日的不同

，

实际的成本与此处计算的成本数据可能有所差异

。

原内容为

：

根据上述测算

，

首次授予的

１

，

１０１

万份股票期权总成本为

３

，

５７２．２７

万元

，

若与授予的股票

期权相关的行权条件均能够满足

，

则上述成本将在授予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内进行摊销

。

期权费

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

１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有关规定

，

按可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数量和授

权日的公允价值

，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

，

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

允价值计量并计提相关成本费用

。

因此

，

实施激励计划将会影响公司未来五年净利润

、

净资产收

益率等指标

。

假设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为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

，

则公司将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开始分摊股

票期权的成本

，

其中

：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１

年内分摊

；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２

年内分摊

；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３

年内分摊

；

第

四个行权期可行权部分在授权日起之后

４

年内分摊

。

具体分摊如下表所示

（

不含预留部分

）：

年份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分摊的股票期权费用

（

万元

）

８５１．７２ １

，

３５６．９８ ８００．１７ ４２９．１５ １３４．２４ ３

，

５７２．２７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

元

／

股

）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３３

由于公司可能存在业绩考核不能达标

、

激励对象因故取消期权等情况

，

将造成部分期权的

注销

，

因此上述期权费用为最高值

。

按目前总股本测算

，

受期权行权数量的估计与期权授权日公允价值的预测性影响

，

公司预

计的期权成本总额会与实际授予日确定的期权成本总额会存在差异

。

预留股票期权参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

２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费用应在期权等待期

内

，

以对期权行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

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

费用

，

且该成本费用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

因此

，

期权费用的确认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

定的影响

，

但由于期权费用是公司不付现费用

，

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

。

当激励对象行权

时

，

将相应增加公司的总股本

、

净资产

。

３

、

若激励对象行权

，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

并获得融资现金流入

。

按照激励对象全部行权测算

（

不包含预留部分

），

公司获得资金的最大金额为

８

，

１２０．４０

万元

。

本计划下的期权授予成本将在董事会确定授权日后根据布莱克

—

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进行估计

，

此处的成本估算仅为模拟估算

，

该成本不能直接作为成本进行处理

，

尚需经审计师认

可

。

此处期权费用的测算是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为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假设前提下做出

，

受实际

授权日的不同

，

实际的成本与此处计算的成本数据可能有所差异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二

(

上接

D26

版

)

（

９

）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０

）本基金不投资于权证，若转型为非保本其他类型基金时，则遵循转型后的基金组合对于投资权证所约

定的相关限制；

（

１１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包括一级、二级市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３０％

；投资于债券、货币市

场工具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和公司债、企业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

７０％

；

（

１２

）本基金不投资有锁定期但锁定期不明确的流通受限证券，且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锁定期不得超过当

期保本周期的剩余存续期；

（

１３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

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托

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若将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 致使本款前述约定的投资禁止行为和投资组

合比例限制被修改或取消，基金管理人在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调整禁止行为和投资限制规定。

（九）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摘自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季度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

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

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所载数据内容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３

，

７６４

，

９３９．８８ ３．２８

其中：股票

７３

，

７６４

，

９３９．８８ ３．２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２８１

，

４５０

，

２４２．１１ ５６．９８

其中：债券

１

，

２８１

，

４５０

，

２４２．１１ ５６．９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０６

，

２００

，

７７９．３０ １３．６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３２

，

３１６

，

００２．８０ ２３．６７

６

其他资产

５５

，

３０４

，

９８５．８９ ２．４６

７

合计

２

，

２４９

，

０３６

，

９４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４

，

２０３

，

４４５．０８ ０．２２

Ｃ

制造业

１

，

９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

Ｃ０

食品、饮料

６５６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

，

３３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７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５

，

０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

，

７７８

，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５２

，

８０２

，

４９４．８０ ２．８１

Ｊ

房地产业

６

，

９７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７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７３

，

７６４

，

９３９．８８ ３．９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１

，

００６

，

８００ １５

，

８１６

，

８２８．００ ０．８４

２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８９９

，

９９０ １１

，

９８７

，

８６６．８０ ０．６４

４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７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５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６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３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６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７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７９

，

９５６ ３

，

５５２

，

４４５．０８ ０．１９

８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２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３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９ ６００００９

上海机场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１０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９５

，

００９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５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７４５

，

７５７

，

５４５．３１ ３９．６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４２

，

３７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８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９８

，

３０６

，

１９６．８０ １０．５３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２８１

，

４５０

，

２４２．１１ ６８．０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

，

９２０

，

４６０ １９４

，

１２０

，

０９６．８０ １０．３１

２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９５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００９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５

３ １１５００３

中兴债

１ ９６４

，

４８１ ９３

，

５３０

，

５４４．９８ ４．９７

４ １２６０１１ ０８

石化债

９６４

，

５８０ ８９

，

９８５

，

６６８．２０ ４．７８

５ １２６００８ ０８

上汽债

７７５

，

１２０ ７２

，

８６１

，

２８０．００ ３．８７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记录， 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声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２

，

６５６

，

０４７．０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２

，

１４６

，

７６０．９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１７７．９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５

，

３０４

，

９８５．８９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９４

，

１２０

，

０９６．８０ １０．３１

２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３

，

２４８

，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若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变更为“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则基金的投资适用如下约定：

（一）投资目标

积极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行业景气轮换中蕴含的投资机会，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值。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

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４０％－９５％

；其中，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３％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包括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回购协议等）、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０％－４０％

，其中基金保留的现金或者投资于到期日在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三）投资策略

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周期和市场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 把握和判断行业发展趋势及行业景气程度变

化，挖掘预期具有良好增长前景的优势行业，以谋求行业配置的超额收益。

１

、资产配置

对宏观经济的经济周期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资产市场表现的预测和判断，确定基金资产在各

类别资产间的分配比例。具体操作中，本基金管理人采用经济周期资产配置模型，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指标、利

率和货币政策等相关因素的分析，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判断和预测，然后利用经济周期理论确定基

金资产在各类别资产间的战略配置策略。

２

、行业配置

不同行业受宏观经济周期、 行业自身生命周期以及相关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往往具有明显

差异。通过宏观及行业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潜在影响，得出各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据此

挑选出预期具有良好增长前景的优势行业，把握行业景气轮换带来的投资机会。

具体操作中，首先考察各行业历史收入和利润增长表现，对未来行业收入增长率和行业平均利润增长率进

行预测；然后对行业的综合表现和增长空间进行评估和排序，挑选出未来一段时间内最具增长前景的行业。具

体评估将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景气度分析和预测、行业财务状况和行业竞争力综合表现四个方面入手，采用

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行业的未来的增长前景进行综合评价。

最后，在完成对行业增长预测和行业综合评价基础上，通过市场及各个行业的相对和绝对估值水平

ＰＥ

、

ＰＢ

等数据的横向、纵向分析，进行估值比较，并跟踪各行业的资金流向、机构持仓特征等判断行业吸引力，动态把

握行业板块轮换蕴涵的投资机会。

３

、股票选择

本基金综合运用长盛行业股票研究分析方法和其它投资分析工具， 采用自下而上方式精选具有投资潜力

的股票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前述优势行业中股票优先入选。具体分以下两个层次进行股票挑选：

（

１

）品质筛选

筛选出在公司治理、财务及管理上符合基本要求的上市公司，构建备选股票池，主要筛选指标包括：盈利能

力指标（如

ＰＥ

、

ＰＣＦ

、

ＰＢ

等）、经营效率指标（如

ＲＯＥ

、

ＲＯＡ

等）和财务状况指标等。

（

２

）价值评估

本基金在前述优势行业选择体系的基础上， 根据下述标准挑选出其中具有投资潜力的上市公司构建核心

股票池：

①

公司治理结构良好，管理规范，信息透明，无违规行为；

②

公司主营业务鲜明，盈利能力强，收入和利润稳定增长；

③

公司具有优良的成长性，不断增长或改善的优质公司；

④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规模优势和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⑤

公司在产品、技术方面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处于行业龙头。

对上述核心股票池中的重点上市公司进行内在价值评估和成长性研究， 在明确的价值评估基础上选择定

价相对合理且成长性可持续的投资标的。

４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取主动的投资管理方式，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投资收益，以实现在

一定程度上规避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保证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对未来市场利率趋势及市场信用环境变化

作出预测，并综合考虑利率变化对不同债券品种的影响、收益率水平、信用风险、流动性等因素，构造债券组合。

在具体操作中，本基金运用久期策略、期限结构策略、类属策略等多种策略，获取债券市场的长期稳定收益。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以权证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配以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以主动式的科

学投资管理为手段，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择，追求

基金资产稳定的当期收益。

６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的收益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

长期稳定收益。

（五）业绩比较基准

该混合型基金的整体业绩比较基准采用：

６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４０％

（中证全债指数

如果上述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或者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又或者市场推出更具权威、且

更能够表征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指数，则本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调整本基金的业绩评价基准，并及时公告，

但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六）风险收益特征

该基金是一只灵活配置的混合型基金，属于基金中的中高风险品种，风险与预期收益介于股票型基金和债

券型基金之间。

（七）投资禁止行为与限制

１

、禁止用本基金财产从事以下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

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２

、基金投资组合比例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 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性

风险，保持基金组合良好的流动性。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２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４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

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５

）现金或者到期日不超过

１

年的政府债券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

６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７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８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９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

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０

）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１

）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４０％－９５％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包括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债、回购协议

等）、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０％－４０％

；

（

１２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

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本基金变更为“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

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若将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 致使本款前述约定的投资禁止行为和投资组

合比例限制被修改或取消，基金管理人在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调整禁止行为和投资限制规定。

（八）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一、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超额收益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０％ ２．８９％ －０．５９％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９８％ １．１５％ －０．１７％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３０％ ４．０７％ －０．７７％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

十二、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及开户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在保本周期内，本基金的担保费用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３

、本基金当期保本周期到期转下一保本周期的过渡期内，即申购限定期，不收取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

费。

４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

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同上。

５

、本条第（一）款第

３

至第

９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

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

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

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三、保本周期到期

（一）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的存续形式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个保本周期，下一保本周期的

起始日一般为上一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下一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非保本的混

合型基金，基金名称相应变更为“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时，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投资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作相应修改。上述变更

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公告，并在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如果本基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终止。

（二）保本周期到期的处理规则

１

、在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的到期赎回限定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做出如下选择，其持有当期保本

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都适用保本条款：

（

１

）在到期赎回限定期内赎回其持有当期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

（

２

）在到期赎回限定期内将其持有当期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２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按以下两种情形处理，且其持有

当期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都适用保本条款：

（

１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将根据届时基金管

理人的公告自动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

（

２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默认转

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３

、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于第一个保本周期而言）、在本基金过渡期限定期

限内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时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持有人

（对于第一个保本周期后的各保本周期而言），在到期赎回限定期内选择赎回或者转换转出的，均无需支付赎回

费用、基金间转换费用（基金间转换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下同）。

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后申购的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适用到期赎回限定期的条款。基金份额持有人就

其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后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选择赎回时，需支付赎回费用；选择基金间转换时，按规

定支付基金转换费用，其赎回费或基金间转换费用按照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确定，其持有时间以

该份额在注册登记机构的注册登记日开始计算。

在折算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 （包括投资者进行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和上一保本周期结束后默认选择

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时，无需支付费用。

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非保本的

混合型基金，基金名称相应变更为“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保本周期到期

时持有的基金份额（包括持有当期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和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申购和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

在保本周期到期后默认转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的，无需再支付转

换费用。

（三）保本周期到期选择的时间约定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公告并提示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到期选择申请。

在当期保本周期到期前公告的到期处理规则中，由基金管理人指定在当期保本周期结束前

５

个工作日至当

期保本周期到期日（含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的一段期间为到期赎回限定期。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到期赎回限定

期内将在当期保本周期内持续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或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 视为持有到

期，无需支付赎回费用、基金间转换费用，其赎回日或转换日为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到期赎回采取“未知价”原

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赎回金额或转出金额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实际赎回日或转换日当日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

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按持有当期保本周期到期赎回日或转换日当日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

加上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保本额的差额（即保本赔付差额）享有保本利益。当期保本周期到期

日之后的净值下跌风险应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四）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对于其在本基金募集期认购本基金并持有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在本基金

过渡期限定期限内申购并持有当期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以及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时默认选择转

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当期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无论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默认

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或是继续持有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适用保本条款。

２

、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过渡期限定期限内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及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时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持有人，若在当期保本周期的到期

赎回限定期内选择赎回基金份额、转换基金份额或继续持有基金份额，而可赎回金额加上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

计分红金额低于其投资净额，基金管理人或担保人应补足该金额差额。

３

、若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在本基金过渡期限定期限内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时默认选择转入

当期保本周期的持有人，若继续持有基金份额，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而可赎回金额加上当期保本周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其投资净额，基金管理人或

担保人应补足该金额差额。

（五）下一保本周期基金资产的形成

１

、过渡期和过渡期申购

在公告的到期处理规则中，基金管理人指定在当期保本周期到期后，即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至下一保本周

期开始之前不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的一段期间的过渡期作为进行申购限定期限。

投资者在申购限定期限内申请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称为“过渡期申购”。在申购限定期限内，投资者

转换入本基金基金份额，视同为过渡期申购。投资者进行的过渡期申购，其投资净额适用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

条款。

（

１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担保人或者保本义务人提供的下一保本周期保证额度或保本偿付额度确定并公告

本基金过渡期申购规模上限以及规模控制的方法。

（

２

）过渡期申购采取“未知价”原则，即过渡期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

（

３

）投资者进行过渡期申购的，其持有相应基金份额至过渡期最后一日（含该日）期间的净值波动风险由基

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

４

）过渡期申购费率

本基金过渡期申购费率如下：

过渡期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

５０

万

≤Ｍ ＜２００

万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０．２％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过渡期申购费用由过渡期申购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

（

５

）过渡期申购的日期、时间、场所、方式和程序等事宜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提前公告。

（

６

）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尽量保持为现金形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该期间的基

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２

、下一保本周期基金资产的形成

（

１

）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可赎回金额加上相应基金份额的累计分

红金额之和低于保本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基金份额

持有人。

对于投资者认购或者在保本周期内申购、转换入的基金份额，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转入

下一保本周期的转入金额等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相应基金份额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前一工

作日（即折算日）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

２

）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

对于投资者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 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转入金额等于相应基金份额在下一保本周期开

始前一工作日（即折算日）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３

、基金份额折算

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的前一工作日为折算日。 对在折算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过渡期申购的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和上一个保本周期结束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持

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将以折算日的基金估值为基础，在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所代表的资产净值总额保持不

变的前提下，变更登记为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具

体折算规则由基金管理人通过到期处理规则进行公告。

４

、下一保本周期运作

折算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为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本基金进入下一保本周期运作。

本基金进入下一保本周期后，仍使用原名称和基金代码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下一保本周期的日常

申购按本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执行。投资者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后的开放日申购或转换入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相

应基金份额不适用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

（六）转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形成

保本周期届满时，若本基金依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转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过渡期限定期限内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及从本基金上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时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持有人， 如果其持有当期保本周期

到期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当期保本周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高于其投资净额， 则按可赎回金额作为转入变更后的

“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入金额；

如果持有到期的可赎回金额加上保本周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低于其投资净额，则按投资净额（扣除已分红

款项）为转入金额转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２

、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如果继续持有本基金而转为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则按可赎回金额作为转入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入金

额。

３

、变更后的“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

（七）保本周期到期的公告

１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保本基金将继续存续。基金管理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就本基金继续存续、持有人到期选择及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前的过渡期申购等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２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保本基金将变更为“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将在临时公告或“长盛同鑫行业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更新招募说明书中公告相关

规则。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修改相关规则，并将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公告。

４

、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还将进行提示性公告。

（八）保本周期到期的赔付

发生赔付的具体操作细则由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和与担保人所签署的合同约定提前公告。

十四、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在“重要提示”中，明确了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二）在“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三）在“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四）在“第五节 相关服务及担保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及担保机构的有关信息。

（五）在“第十节 担保”中，更新了担保人的相关信息。

（六）在“第十一节 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

（七）更新了“第十二节 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

（八）在“第二十节 风险揭示”中，更新了相关内容。

（九）更新了 “第二十五节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的相关内容。

十五、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一、《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内容详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

附件二、《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函》

《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函》内容详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


